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 

適用郵簡或簡訊下載說明事項  
                                              

 什麼情形下會收到郵簡或簡訊通知？ 

依據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叁、十、（二）規定，納稅義務人課

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該年度非屬親至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由服務人員協助或輔導完成申報者，得以憑

證 或 行 動 電 話 認 證 為 通 行 碼 至 財 政 部 電 子 申 報 繳 稅 服 務 網 站

(https://tax.nat.gov.tw)查詢及下載課稅年度試算書表。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

人有留存手機號碼者以簡訊、未留存手機號碼者以郵簡通知其適用該服務，免寄送

試算書表。 

  （一）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採用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二）以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為通行碼辦理線上登錄完成申報。 

 

 收到郵簡通知，該如何下載試算通知書？ 

   自 111 年 4 月 25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110年度稅額試算書表

電子檔案下載」，利用自然人憑證(或電子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自然人憑證)或

行動電話認證下載稅額試算通知書及相關書表。  

（一）自然人憑證或電子憑證使用期限到期等因素，致無法下載稅額試算書表電子檔

案，請逕洽各發證單位辦理；或可由納稅義務人本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就近至

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申請補發稅額試算書表。 

（二）使用作業系統及瀏覽器辦理回復確認或下載稅額試算書表電子檔案方式一覽表 

作業系統 瀏覽器 自然人憑證 電子憑證 健保卡及密碼 行動自然人憑證 

(行動身分識別) 

行動電話認證 

Windows IE/ Chrome/ Firefox V V V V V 

Mac Safari/ Chrome V V V V V 

Linux(64 位元) Chrome/ Firefox V  V V V 

Linux(32 位元) Chrome/ Firefox   V V V 

Android Chrome    V V 

iOS Safari/ Chrome    V V 

(三)請透過網路連結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依 

下列圖示步驟，利用電腦並安裝讀卡機或利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下載稅額試算通知書及相關書表，再透過電腦或行動裝置繳納稅款或回復

確認。 

＊使用行動電話認證及已註冊行動自然人憑證者，無須讀卡機即可下載。 



 

 

 

 

 

 

 

 

步驟 2 先將服務網址 https://pfiles.tax.nat.gov.tw
加入信任網站，再點選「110年度稅額試
算書表電子檔案下載」 

 

 

步驟 1 進入「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點
選「稅額試算服務」 

 

步驟 4 輸入文件開啟密碼「身分證統一編號(第 1
位為大寫英文)」，即可開啟檔案 

步驟 5 進入「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點選「稅
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稅額試算服
務線上登錄」 

 

步驟 7 輸入相關資料繳納稅款或回復確認，即完成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步驟 3 選擇登入的方式，進行身分驗證。行動裝
置僅得以「行動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
話認證」方式登入 

步驟 6 選擇登入的方式，進行身分驗證。行動裝置
僅得以「身分證統一編號+線上驗證碼」、「行
動自然人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方式登入 

 
 
 
 


